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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社建议复〔201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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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县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133号建议的答复

李忠兰代表：

您提出《关于提高村委会社会保障信息员生活补贴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续办。经2019年6月28日与您面商同意，现答复如下。

农民就业信息员除了承担促进农民就业工作以外，还要承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费用的收缴、审核等诸多工作，肩负着人社及医保部门各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效的重任，可谓工作多、压力大、补贴低。

根据《中共昆明市委办公厅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促进农民就业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持续增长工作的意见》（昆办通〔2011〕79号）、《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管理市、县两级农民就业培训资金的通知》（昆财社基〔2018〕10号）、《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昆明市财政局关于贯彻落实云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昆人社通〔2018〕182号）等文件精神，目前农民就业信息员工作补贴仍按400元/月/人的标准执行，所需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按5：5比例配套。由于受上级政策限制和县级财政保障支付能力影响，目前建立农民就业信息员工作补贴增长机制工作难度较大，提高农民就业信息员补贴标准一时难以得到解决。

下一步，我局将积极向省市人社部门和县政府争取对村级干部的进一步关心、理解和帮助。同时，积极协调县级相关部门整合补贴资金，逐步解决就业信息员生活补贴待遇问题。 

感谢您对人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今后继续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

联 系 人: 王继红

联系电话：0871-68813768

附：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反馈表

富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6月28日

抄送：县委目督办、县政府目督办，县人大人事代表委

  富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6月28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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